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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声明 

 

本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股票发行方案不存在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对其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

责任。 

根据《证券法》的规定，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，由本公司自行负责，由

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，由投资者自行负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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释   义 

除非另有说明，本发行方案中相关词语具有以下特定含义： 

释义项目  释义 

《公司法》 指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 

《证券法》 指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 

《业务规则》 指 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(试

行)》 

《管理办法》 指 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 

《业务细则》 指 
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

则（试行）》 

《公司章程》 指 《上海新东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》 

证监会、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

股转系统、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 

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 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 

公司、本公司、新东锦、发行人 指 上海新东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

魅力厨房 指 魅力厨房（无锡）食品有限公司 

本次股票发行、本次定向发行 指 新东锦向特定对象定向发行股票 

现有股东 指 股权登记日在册的股东 

认购对象 指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 

华福证券、主办券商（主承销商） 指 
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，本次定向发行的主办

券商、主承销商 

律师、律师事务所 指 国浩律师（上海）事务所 

会计、会计师事务所、立信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
评估机构、申威评估 指 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

元、万元  指 人民币元、人民币万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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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 公司基本信息 

公司名称：上海新东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

证券简称：新东锦 

证券代码：836722 

法定代表人：徐幸胜 

成立日期：2001 年 3 月 2日 

股份公司设立日期：2015 年 12 月 2 日 

注册资本：10,000 万元 

住所：上海市嘉定区江桥镇曹安路 12 号桥金园五路 111 号 

邮编：201812 

董事会秘书：张霞 

主营业务： 调味品、食品添加剂、食品香精、香料、饮料的批

发和进出口、佣金代理（拍卖除外），并提供相关

配套服务；食品领域的技术开发、技术转让、技术

服务和技术咨询。商务信息咨询（除经纪）。（不

涉及国营管理商品，涉及配额、许可证管理商品的，

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）。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

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】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10000703212026X 

联系电话：021-39982008 

传    真：021- 39556947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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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 本次发行计划 

一、发行目的 

为更好地满足公司发展的需要，公司拟通过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

金，本次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认缴魅力厨房（无锡）食品有限公司新

增的注册资本1,280万美元，占本次增资完成后魅力厨房注册资本总

额的17.20%，从而在巩固发展公司现有业务的同时，有助于未来公司

转型升级，将公司打造成为食品消费类产业平台，以适应市场竞争形

势的变化及满足公司整体战略发展的需求，为公司后续发展带来积极

影响。 

二、发行对象的范围及现有股东的优先认购安排 

1、发行对象确定的股票发行 

本次股票发行为确定对象的股票发行。本次股票发行的对象为符

合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第39条以及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

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》相关规定的机构投资者及自然人投

资者。 

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共计5名新增外部合格机构投资者及自然

人投资者，相关认购情况如下：  

序号 投资者名称 认购数量（股） 认购金额（元） 认购方式 
是否在册股

东 

1 

上海金浦创新消费

股权投资基金（有限

合伙） 

1,970,000 10,047,000 现金 否 

2 上海金浦新兴产业 6,460,000 32,946,000 现金 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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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权投资基金合伙

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3 

上海汇付互联网金

融信息服务创业投

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 

4,900,000 24,990,000 现金 否 

4 郑玉英 1,180,000 6,018,000 现金 否 

5 王春华 2,940,000 14,994,000 现金 否 

合计 17,450,000 88,995,000 - - 

2、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

（1）上海金浦创新消费股权投资基金（有限合伙） 

发行对象上海金浦创新消费股权投资基金（有限合伙）属于《私

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方法（试行）》规定的私募投资基

金，已于2017年5月18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了私募投资

基金的备案，基金编号SR3493，其基本信息如下： 

公司名称 上海金浦创新消费股权投资基金（有限合伙）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MA1FL0031W 

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

认缴出资额 62,710 万元 

成立日期 2015 年 09 月 23 日 

营业期限 2015 年 09 月 23 日至 2020 年 09 月 22 日 

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金浦创新消费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主要经营场所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曹安公路 5128 号 1 幢 2 层 2008 室

经营范围 
股权投资，实业投资，投资管理。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

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】 

上海金浦创新消费股权投资基金（有限合伙）的管理人为上海金

浦创新消费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，已于2016年12月23日在中国

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了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手续，登记编号

为P1060630，其基本信息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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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名称 上海金浦创新消费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351038131B 

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

注册资本 500 万人民币 

成立日期 2015 年 07 月 23 日 

营业期限 2015 年 07 月 23 日至 2045 年 07 月 22 日 

法定代表人 吕厚军 

主要经营场所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曹安公路 5128 号 1 幢 1 层 1187 室

经营范围 
股权投资管理，投资管理，资产管理。【依法须经批准

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】 

本次发行前，上海金浦创新消费股权投资基金（有限合伙）与公

司、公司在册股东及董监高均无关联关系。 

（2）上海金浦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发行对象上海金浦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属于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方法（试行）》规定的私

募投资基金，已于2016年12月21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了

私募投资基金的备案，基金编号SM8856，其基本信息如下： 

公司名称 上海金浦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MA1FL1UC9F 

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

认缴出资额 83,880 万元 

成立日期 2016 年 03 月 07 日 

营业期限 2016 年 03 月 07 日至 2022 年 03 月 06 日 

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金浦新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

主要经营场所 上海市松江区中创路 68 号 13 幢 5004 室 

经营范围 
股权投资，投资管理，资产管理，实业投资。【依法须

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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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金浦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的管理人

为上海金浦新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，已于2016年8月29日在中国证券

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了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手续，登记编号为

P1033734，其基本信息如下： 

公司名称 上海金浦新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7MA1J13H59C 

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(国内合资) 

注册资本 500 万元 

成立日期 2016 年 01 月 08 日 

营业期限 2016 年 01 月 08 日至 2036 年 01 月 07 日 

法定代表人 吕厚军 

主要经营场所 
上海漕河泾开发区松江高科技园莘砖公路 518 号 23 幢

502 室-174 

经营范围 
投资管理。 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

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】 

本次发行前，上海金浦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

伙）与公司、公司在册股东及董监高均无关联关系。 

（3）上海汇付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创业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 

发行对象上海汇付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创业投资中心（有限合

伙）属于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方法（试行）》规定

的私募投资基金，已于2015年12月30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

成了私募投资基金的备案，基金编号S80728，其基本信息如下： 

公司名称 上海汇付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创业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332343683G 

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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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缴出资额 31,000 万元 

成立日期 2015 年 03 月 10 日 

营业期限 2015 年 03 月 10 日至 2022 年 03 月 09 日 

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汇付朗程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

主要经营场所 上海市长宁区广顺路 33 号 8 幢 100 室 

经营范围 

创业投资、投资管理、投资咨询（以上不得从事银行、

证券、保险业务）。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

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】 

上海汇付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创业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的管理

人为上海汇付朗程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，已于2015年6月5日在中国

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了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手续，登记编号

为P1016287，其基本信息如下： 

公司名称 上海汇付朗程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53324080290 

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

注册资本 1,000 万元 

成立日期 2015 年 03 月 03 日 

营业期限 2015 年 03 月 03 日至 2035 年 03 月 02 日 

法定代表人 张忠民 

主要经营场所 上海市长宁区广顺路 33 号 8 幢 117 室 

经营范围 
投资管理，企业管理咨询。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

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】 

本次发行前，上海汇付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创业投资中心（有限

合伙）管理人的法定代表人张忠民系公司在册股东叶世真的妹夫；上

海汇付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创业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与公司、公司

其他在册股东及董监高均无关联关系。 

（4）郑玉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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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玉英，女。1963 年 10 月出生。大学本科学历，中国国籍，无

境外永久居留权。1993 年 2 月至 2001 年 7 月，就职于桐庐县第一汽

车配件厂，任副厂长；2001 年 8 月至 2010 年 4 月，就职于杭州市汽

车内饰件有限公司，任监事；2010 年 5 月至 2017 年 4 月,就职于浙

江龙生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，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；2017 年 4 月

至今，就职于浙江龙生汽车部件科技有限公司，任经理。 

本次发行前，郑玉英与公司、公司在册股东及董监高均无关联关

系。 

（5）王春华 

王春华，男。1965年10月出生。大专学历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

久居留权。1986年9月至1992年3月，就职于南京扬子石化股份有限公

司，任秘书；1992年11月至1999年5月，就职于吴江松扬石化有限公

司，任总经理；2001年10月至2006年8月，就职于苏州市众山化工有

限公司，任总经理；2006年9月至今，就职于苏州市众山塑料有限公

司，任董事长。 

本次发行前，王春华与公司、公司在册股东及董监高均无关联关

系。 

综上，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合计不超过35名，且均符合《非上市公

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于2017年6月28

日发布的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》的规

定，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，可以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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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现有股东的优先认购安排 

根据《业务细则》第八条的规定：“挂牌公司股票发行以现金认

购，公司现有股东在同等条件下对发行的股票有权优先认购。每一股

东可优先认购的股份数量上限为股权登记日其在公司的持股比例与

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上限的乘积。公司章程对优先认购另有规定的，从

其规定。”同时，根据现行《公司章程》第3.10条条款的相关规定，

未对现有股东的优先认购做出特别规定。 

本次股票发行以现金方式认购。根据上述规定，公司现有股东享

有对发行股票的优先认购权。 

截至本股票发行方案出具日，公司共有在册股东8名。公司现有

在册股东均承诺无条件放弃作为公司股东针对本次股票发行事宜所

享有的股票优先认购权，并已签署《关于放弃优先认购权的声明和承

诺函》，同时在该承诺函中承诺在股权登记日前不转让其所持有的股

份。 

三、发行价格及定价方法 

本次股票发行的价格为每股人民币5.10元，由发行对象以货币方

式认缴。 

公司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如下： 

单位：元 

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6 月 30 日 

归属于挂牌公司

股东的净资产 
286,721,737.57 263,692,246.6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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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股净资产 2.87 2.64 

项目 2016 年度 2017 年 1-6 月 

归属于挂牌公司

股东的净利润 
68,550,740.88 26,970,509.04 

每股收益 0.69 0.27 

注：2016年度财务数据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，并出具了标准

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（信会师报字[2017]第ZA12399号）。 

本次股票发行的价格综合考虑了宏观经济环境、公司所处行业、

公司目前发展状况及成长性、每股净资产、市盈率等多方面因素，并

经公司与认购对象协商一致后最终确定。 

本次股票发行不适用股份支付情形。 

四、发行股份数量及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

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。本次股票发行拟发行不超

过17,450,000股（含17,450,000股）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88,995,000

元（含88,995,000元），不包含发行费用。 

五、董事会决议日至股份认购股权登记日期间预计不会发生除权、

除息事项，不会导致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做相应调整 

公司在本次股票发行董事会决议日至股份认购股权登记日期间

预计不会发生除权、除息事项，不会导致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做相应

调整。 

六、股票限售安排 

本次发行的股票，无限售安排，也无自愿锁定的承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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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行对象如为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的，所持新增股份

将按照《公司法》、《业务规则》及其他相关规定进行限售。 

七、募集资金用途 

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88,995,000元（含

88,995,000元），用于认缴魅力厨房（无锡）食品有限公司新增注册

资本1,280万美元，占本次增资完成后魅力厨房注册资本总额的

17.20%，相关人民币与美元汇率以魅力厨房增资价款到账日中国人民

银行公布的外汇牌价中间价为准（增资价款超出魅力厨房新增注册资

本部分计入其资本公积；不足的，由新东锦以自有资金补足）。 

序号 募集资金用途 金额（万元） 占拟募集资金比例 

1 
增资魅力厨房（无锡）食品有限

公司 
8,899.50 100.00% 

合计 8,899.50 100.00% 

1、增资魅力厨房17.20%股权 

魅力厨房（无锡）食品有限公司设立于2014年6月10日，目前持

有无锡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7年8月4日颁发的注册号为

91320200094219504C的《营业执照》，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（台

港澳与境内合资），注册资本为6,160万美元，法定代表人为马鸿强，

住所为无锡市五湖大道9号蠡湖科创中心北楼第十五层（经营场所：

无锡市滨湖区刘闾路27号），经营范围为“方便食品的制造、加工；

预包装食品（不含国家限制、禁止类商品）、家庭用品的批发、佣金

代理（拍卖除外）、进出口业务（以上商品进出口不涉及国营贸易管

理商品、涉及配额、许可证管理商品的、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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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的研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；贸易咨询服务；物业管理。（依

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”，经营

期限自2014年6月10日至2034年6月9日。 

截至本股票发行方案出具日，魅力厨房（无锡）食品有限公司的

股东及股权结构如下： 

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（万美元） 出资比例 

1 香港东锦国际有限公司 5,000.00 81.17% 

2 
无锡远跃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

伙） 
290.00 4.71% 

3 
上海涵茂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

伙） 
406.00 6.59% 

4 
上海索缇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

伙） 
145.00 2.35% 

5 
上海儒享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

伙） 
145.00 2.35% 

6 
上海涌鲲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

伙） 
174.00 2.82% 

合计 6,160.00 100.00% 

截至本股票发行方案出具日，上海新东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已与

魅力厨房（无锡）食品有限公司签订增资协议，约定新东锦以现金

8,899.50万元人民币认缴魅力厨房新增注册资本1,280万美元，占本

次增资完成后魅力厨房注册资本总额的17.20%。 

截至本股票发行方案出具日，魅力厨房控股股东为香港东锦国际

有限公司，持有魅力厨房81.17%股权；实际控制人为荣耀中，魅力厨

房与新东锦属同一控制下的关联公司。最近两年内魅力厨房的控股股

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。 

（2）魅力厨房（无锡）食品有限公司股权权属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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魅力厨房（无锡）食品有限公司股权权属清晰、不存在权利受限、

权属争议或者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。 

因魅力厨房为台港澳与境内合资的有限公司，根据《外商投资企

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暂行办法》，应在其最高权力机构作出投资者

信息变更决议后30日内办理变更备案手续。 

（3）标的增资行为是否通过董事会审议 

本次新东锦认缴魅力厨房新增注册资本的行为，已经魅力厨房董

事会全体董事审议并一致通过。 

（4）魅力厨房（无锡）食品有限公司审计情况 

魅力厨房成立于2014年6月10日，其2016年度和2017年1-6月的财

务报表经具有证券、期货业务资格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

伙）审计，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（信会师报字[2017]

第ZA40126号、信会师报字[2017]第ZA51780号）。截至2017年6月30

日，魅力厨房经审计后主要财务数据如下： 

单位：元 

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6 月 30 日 

总资产 299,175,988.21 419,440,932.49 

总负债 39,907,912.03 44,167,744.63 

所有者权益 259,268,076.18 375,273,187.86 

项目 2016 年度 2017 年 1-6 月 

营业收入 48,529.91 3,150,141.18 

营业成本 42,820.51 4,883,162.91 

净利润 6,974,740.76 -9,261,082.8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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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年以前，魅力厨房无实际经营。2016年起，因战略发展需要，

魅力厨房开始筹建早餐粥预包装食品制造项目，当年净利润主要来源

于政府补助收入和汇兑净收益；2017年1-6月，公司产品上市，魅力

厨房加大了上述项目研发、生产、市场及人员投入，由于前期人员及

市场营销费用较大，加上同期汇兑损失等因素，导致当期净利润为

-926.11万元。 

（5）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股权交易价格及评估情况 

根据具有证券、期货业务资格的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

的沪申威评报字（2017）第2044号《上海新东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拟

股权收购涉及的魅力厨房（无锡）食品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

估报告》，本次评估以2017年6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，采用资产基础

法对魅力厨房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。本次发行涉及魅力厨房

总资产的评估值为412,283,242.61元，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

377,291,554.70元。经双方协商一致，新东锦以人民币8,899.50万元

认缴魅力厨房本次新增注册资本1,280万美元。 

（6）增资魅力厨房的必要性 

魅力厨房是一家将传统食品与现代化高科技完美结合的家庭刚

需餐食制造企业。魅力厨房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新米粥科研和生产

基地，地处江南鱼米之乡无锡市滨湖区，占地面积140亩，建筑面积

10万平方米，规划建设10条自动化生产流水线，产能达30万吨/年，

是具备国际一流质量管理体系的现代化食品生产企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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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目前我国消费升级的趋势下，新东锦作为调味品原料供应链的

专业采购服务商，本次投资魅力厨房可以在巩固发展公司现有业务的

同时，有助于未来向食品大消费市场转型升级，逐步发展成为一家集

食品供应链服务、研发、生产、销售和投资于一体的食品消费类产业

平台，从而适应市场竞争形势的变化及满足公司整体战略发展的需

求，为公司后续发展带来积极影响。 

因此，此次募集资金用于投资魅力厨房，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，

是符合公司经营规模持续扩大发展战略的要求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对

公司资产质量和未来持续经营能力不构成重大影响。 

（7）本次募集资金管理  

根据2016年8月8日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发布的《关于发布<挂牌公

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（三）——募集资金管理、认购协议中特殊

条款、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>通知》，公司将在2017年第五次临时

股东大会审议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》，明确募集资金使用的分级审批

权限、决策程序、风险控制措施及信息披露要求。公司董事会将为本

次发行批准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，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作为认购账

户，不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。公司将在本次发行认购结束

后验资前，与主办券商、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，

对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进行专户管理。 

八、公司挂牌以来的分红派息、转增股本及其对公司股票价格的影

响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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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自挂牌以来发生1次分红派息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
公司于2017年4月26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，审议通

过《关于2016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》，公司以公司总股本100,000,000

股为基数，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5.00元人民币现金（含

税），合计派送现金股利人民币50,000,000.00元（含税）。2017年5

月22日，公司召开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上述议案。上述分

红派息事项不存在对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产生影响的情形。 

自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的决议日至发行股份在中国证

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完成登记的期间，公司预计不会发生除权、除息

情况，不需对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。 

九、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 

本次发行完成后，公司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将由公司新老股

东按照发行后的股份比例共享。 

十、本次发行拟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的相关事项 

本次股票发行拟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和授权的相关事项如下： 

1、《关于认缴魅力厨房（无锡）食品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暨

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； 

2、《关于〈上海新东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次股票发

行方案〉的议案》； 

3、《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定向发行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》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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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《关于制定公司<募集资金管理制度>的议案》； 

5、《关于修改〈公司章程〉的议案》； 

6、《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》； 

7、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股票发行相关

事宜的议案》。 

十一、本次发行涉及主管部门审批、核准或备案事项情况 

本次股票发行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不超过200人，因此，本次股

票发行结果需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备案。此

外，因新东锦为中外合资的股份有限公司，根据《外商投资企业设立

及变更备案管理暂行办法》，应在其最高权力机构作出投资者信息变

更决议后30日内办理变更备案手续。 

除上述事项外，本次发行不涉及其他主管部门的审批、核准事项。 

十二、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 

    公司挂牌至今未进行过股票发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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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 

的讨论与分析 

一、本次发行对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、管理

关系、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的影响。 

新东锦为调味品原料供应链的专业采购服务商，主营产品包括味

精、香精、核苷酸调味料 IMP（5'肌苷酸钠）和 I+G（5'肌苷酸钠+5'

鸟苷酸钠）等；魅力厨房为食品制造企业，主营产品包括新米粥、红

豆汤和绿豆汤等家庭方便食品及预包装食品；两者不存在同业竞争。 

综上，本次股票发行完毕后，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

业务关系、管理关系、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情况不会产生变化，也

不涉及新的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。 

二、本次发行对象的认购方式 

本次发行对象以现金方式认购股票。 

三、本次发行对其他股东权益或其他类别股东权利的影响 

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认缴魅力厨房（无锡）食品有限公司新增的

1,280 万美元注册资本，占增资完成后魅力厨房注册资本总额的

17.20%，从而在巩固发展公司现有业务的同时，有助于未来公司转型

升级，将公司打造成为食品消费类产业平台，以适应市场竞争形势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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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化及满足公司整体战略发展的需求，为公司后续发展带来积极影

响。 

本次发行后，对公司其他股东权益或其他类别股东权益有积极影

响。 

四、本次发行相关的特定风险 

本次发行不存在其他特有风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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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节  拟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股票认购协议 

的主要内容 

一、认购协议的签署主体及签订时间 

发行人（甲方）：上海新东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

认购人（乙方）：上海金浦创新消费股权投资基金（有限合伙）、

上海金浦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上海汇付互

联网金融信息服务创业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、郑玉英、王春华等5

名新增机构投资者及自然人投资者 

签订时间：2017年9月22日 

二、认购方式及支付方式 

认购方式：乙方全部以人民币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定向发行的股票 

支付方式：在甲方本次定向发行获得甲方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于

股转系统公告、且乙方收到甲方发出的认购价款缴纳通知之日起十

（10）个工作日内，将依照本协议第三条确定的认购价款总额足额缴

付至甲方为本次定向发行专门开立的验资账户。 

三、协议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 

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和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签字并加盖

双方公章（或经甲方法定代表人和乙方签字并加盖甲方公章）后成立，

经甲方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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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双方协商并达成书面一致，协议可提前终止。 

除协议另有约定外，若发生下列任一情形的，任何一方有权以书

面通知的方式终止协议而无需承担任何违约责任，协议自通知送达之

日终止。甲方应于协议终止之日起十（10）个工作日内，向乙方返还

其已支付的认购价款及按人民银行活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： 

（1）非因任何一方原因，由于有关主管政府机关或其他政府部

门的原因，导致协议不能履行的； 

（2）因不可抗力原因，导致协议不能履行的； 

（3）非因任何一方原因，本次定向发行未通过股转系统审核的。 

四、协议附带的任何保留条款、前置条件 

无。 

五、自愿限售安排 

无。 

六、估值调整条款 

无。 

七、违约责任 

任何一方（违约方）违反协议，造成另一方（守约方）损失的，

应对由于违约行为而给守约方造成的经济损失予以赔偿。损失赔偿额

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，包括协议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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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不得超过违约方签署协议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

造成的损失，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。 

协议生效后，乙方应按照协议的约定按期足额缴付认购价款。如

一方未能按照协议约定履行认购价款缴付义务的，每逾期一天，乙方

应偿付逾期未付款金额的千分之一（0.1%）作为违约金。如果逾期超

过三十（30）个工作日的，甲方有权解除协议，并要求乙方在收到甲

方书面通知后的五（5）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向甲方支付认购价款总额

的百分之十（10%）作为违约金。 

在乙方按照协议的规定支付全部认购价款后，甲方无正当理由拒

不按协议的约定向结算公司申请办理标的股份的登记托管手续的，每

逾期一天，甲方应偿付乙方认购价款总额的千分之一（0.1%）作为违

约金。如果逾期超过三十（30）个工作日的，乙方有权解除协议，甲

方应在收到乙方书面通知后五（5）个工作日内返还乙方已支付的认

购款，并按照乙方认购价款总额的百分之十（10%）向乙方支付违约

金。 

八、认购协议特殊条款 

本次发行人与认购对象签署的股票发行认购协议书不涉及业绩

承诺及补偿、股份回购、反稀释等特殊条款。 

九、其他条款 

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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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节  其他需要披露的重大事项 

（一）公司的权益不存在被股东及其关联方严重损害且尚未消除

的情形，也不存在公司及其附属公司违规对外担保且尚未解除的情

形； 

（二）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资金占用的

情形； 

（三）公司现任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最近24个月内没有受

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、被处以罚款的情形，最近12个月内也没有

受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公开谴责的情形。公司现任董

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违反《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

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国

发【2016】33 号）相关规定而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的情形； 

（四）公司不存在其他严重损害股东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

的情形； 

（五）公司及其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因违反《国务院关

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

设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发【2016】33号）相关规定而被列入失信联合惩

戒对象名单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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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节  本次发行参与机构 

一、 主承销商 

主承券商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 黄金琳 

住所： 福州市鼓楼区温泉街道五四路 157 号 7-8 楼 

电话： 021-51917686 

传真： 021-68630058 

项目经办人： 陈灿雄、杨季超 

二、 律师事务所 

律师事务所 国浩律师（上海）事务所 

负责人： 黄宁宁 

住所： 上海市北京西路 968 号嘉地中心 23-25 楼 

电话： 021-52341668 

传真： 021-52433320 

经办律师： 王卫东、赵振兴 

三、 会计师事务所 

会计师事务所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
负责人： 朱建弟 

住所： 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 61 号四楼 

电话： 021-63391166 

传真： 021-63392558 

经办注册会计
师： 杜志强、吴文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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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评估机构 

机构名称 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

负责人： 马丽华 

住所： 上海市东体育会路 816 号 C 楼 

电话： 021-31587707 

传真： 021-31587707 

经办人： 蒋靓婷、杨一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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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节  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的声明 

公司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发行方案不存在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对其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。 

全体董事签字： 

 

    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 

徐幸胜        Wayne Rong       荣耀中         施光曙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 

朱  军         沈迪清          黄加坤 

全体监事签字： 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卢  伟          许蓓君          徐  力 

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签字： 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张  霞          王  瑾 

 

上海新东锦食品股份有限公司 

  年      月      日 


